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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

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

总用地面积的7%。

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

计容建筑面积不应大于总计容

建筑面积的15%。

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

服务设施建筑面积的比例

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

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

规划总平面图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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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图中所注距离:建筑物指外墙皮,道路指路牙内缘。

2.图中所注坐标:建筑物指外墙轴线交点,及用地红线折点坐标。

3.图中所示尺寸、标高均以米为单位。

4.道路纵坡以百分数计，消防救援场地纵坡均小于3%,道路横坡为1.5%。

5.建筑间距按国家有关建筑设计规范、防火规范及《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

计算规则》。

6.消防车道、消防车救援操作场地和消防车道、救援操作场地下面的管道和暗沟等，应能

承受重型消防车的压力。

7.场地具体排水设计详见给排水总平面图。

8.本项目已落实《清远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9.本项目已落实《清远市绿色建筑管理办法》关于新建民用建筑按照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

筑标准的要求。

10.本项目已按照《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优化清远市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及有关

事项的通知》（清府办[2023]34号）文件要求，落实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为1#厂房、

2#厂房、3#厂房，均为钢结构建筑，装配率100%，装配式建筑面积为13147.13平方米。

备注：

   1：本图是依据甲方提供地形图进行设计

为依据。

   2:本图坐标系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

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建筑室内±0.00高

程详见图纸标注。

   3：本图高程、尺寸、高度、标注均以“米”

为单位，标注尺寸均为外墙皮尺寸，建筑放线坐

标均以建筑轴线为准。

   4：圈中所注距离：建筑物指外墙皮。

   5：本规划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清

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

图纸未详尽之处均按国家标准执行。

   6：消防车转弯半径为R≥9M。

   7：区内构成环形消防道路，平时车兼人行使

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消防通道使用。图中所示消

防车，转弯半径均不少于9M，，消防车道路面及

其下面的管道和暗沟均能承受大型消防车的压力

。

   8：图中XF,表示建筑地上层数。

   9：绿化部分由专业单位负责。

   10：本厂区除绿化部分外均为硬质铺地及厂

区道路。

建筑编号 基底面积（㎡）

总建筑面积（㎡）

计容面积（㎡）

总计：

不计容面积（㎡）

建筑层数 火灾危险性类别 耐火等级

建筑工程一览表:

备注建筑高度（m）使用性质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1# 厂房

2# 厂房

3# 厂房

厂房

厂房

厂房

计容建筑面积      (㎡)

其中

停车位总个数      个

备注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

总绿地面积        (㎡)

建筑基底面积      (㎡)

总建筑面积        (㎡)

规划总用地面积    (㎡)

地上建筑面积 (㎡)

信息类型

容积率

绿地率            (%)

建筑密度          (%)

地下建筑面积 (㎡) 

指标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城市道路用地面积  (㎡)

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

地上工业建筑面积  (㎡)

最高建筑高度     （m）

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M1)

1.0≤容积率≤2.5

30%≤建筑密度≤55%

15%≤绿地率≤20%

建筑限高≤40米

建筑系数          (%)

不计容建筑面积    (㎡)

22965.68≤计容建筑面积≤57414.20m
2

22965.68

22965.68

1# 厂房

1F H消=27.09M

耐火等级:二级

丁类

3# 厂房

1F H消=14.70M

耐火等级:二级

丁类

1F H消=13.24M

1F H消=13.09M

1F H消=13.09M

3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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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83.71

1.28

9882.60

43.03

26.20

货
运
集
散
区

硬质铺地

装卸区

装卸区

装卸区

装卸区

装卸区

装卸区

消防车道

消防车道

消防车道

消防车道

消
防
车
道

消
防
车
道

消
防
车
道

消
防
车
道

5# 研发车间 厂房 306.60 1763.96 1685.18 5F 戊类 二级

小车标准车位23个，货车标准车位11个。

箱变柜 箱变柜

34

1F H消=18.24M

3454.22

15.04

2# 厂房

1F H消=27.24M

耐火等级:二级

丁类

戊类

耐火等级:二级

1F H消=13.24M

箱变柜

1F H规=27.98M
1F H规=13.98M

1F H规=13.98M

1F H规=14.28M
1F H规=14.28M

1F H规=28.28M

1F H规=19.28M

1F H规=15.70M

5# 研发车间

5F H消=23.95M

5F H规=25.20M

H规=27.98M

H消=27.24M

H规=28.28M

H消=14.70M

H规=15.70M

H消=23.95M

H规=25.20M


	1. 01_A-G-01_规划总平面图109.76

